附件1
城镇危旧住房治理改造项目申请材料

一、危旧住房治理改造项目申请书（原件，参考文本见附件1）

（一）申报项目概况及其住房状况：房屋建成时间、性质等，拟改造的危旧住房涉及户数；

（二）危旧住房治理改造的目的和要求，申报单位或业主代表关于同意危旧住房治理改造的内部决议；

（三）拟改造的危旧住房情况：拟改造危旧住房的名称、位置、楼栋号、结构类型、竣工时间、套数、建筑面积、用途、使用情况、原值、已提折旧、净值、评估值、房屋和土地不动产权证号等，如仅对小区内部分危旧住房进行改造的，需明确危旧住房建筑面积与该小区住房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四）计划新建住房情况：拟新建住房总套数、项目总建筑面积、其中住房建筑面积、住房类型、各种户型建筑面积和套数，其他配套设施、配套用房建筑面积，计划投资额、计划建设期限等。

二、拟改造房产的证明材料（验原件交复印件）

建设单位应根据实施意见第二大点所列的危旧住房的5中不同情形，提供以下资料：

（一）属于第一种情形的，须提交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或有检测资质的建设工程质量鉴定机构出具的危险住房鉴定报告。

（二）属于第二种情形的，须提交拟治理改造房产竣工验收资料和建筑设计部门设计该住房的使用年限资料，以证明住房竣工年限超过建筑设计使用年限。

（三）属于第三种情形的，须提交拟修缮改造房产竣工验收资料、施工图、房屋或国有土地不动产权证书，以证明该住房于2000年12月31日前竣工、结构不合理、使用功能不齐全、配套设施不完善。

（四）属于第四种情形的，须提交拟修缮改造房产竣工验收资料、大板结构施工图，或注明有大板结构的房屋所有权证，以证明该住房为大板结构住房且竣工年限超过20年；

（五）属于第五种情形的，须提交有相应资质的检测鉴定机构出具的住房不符合建筑抗震设防要求的鉴定报告。

此外，建设单位还须提供检测鉴定机构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等资格文件。

三、国有土地、房屋不动产权证书（验原件交复印件）

材料包括：土地和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宗地图等能证明房屋权属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证明材料。确属于年代已久、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无法出示以上产权证明材料的，申报单位要提供国有房屋工程决算成本副本或购建发票、收据等凭据的复印件，或其他能证明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证明材料，其中房屋面积需提供房产测绘机构出具的测绘报告作为依据。


四、原住宅区总平面图（复印件）

即拟治理改造的旧住宅小区现状图，其中标明拟改造的建筑名称和位置。

五、自然资源规划部门核准的新建住房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或总平面图（验原件交复印件）

如已提供自然资源规划部门核准的新建住房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则无需提供规划设计条件。

六、全体危旧住房产权人签署的同意改造意见书（复印件）

（一）产权人（含共有人）同意改造的《危旧住房治理改造意见表》（见附件2）、身份证复印件、《危旧住房产权人名单及住房状况表》（见附件3）；

（二）改造危旧公有住房和涉及改造的其他危旧公有房屋必须提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财政部门同意改造的意见书；

（三）拟改造项目土地使用权仍由建设单位持有的，需提供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改造的意见。

七、项目改造方案（原件，参考文本见附件4）

其内容包括：危旧房改住房改造的必要性，单位职工住房状况，危旧房改住房状况，改造资金来源，补偿与安置方法，计划新建住房情况和供应对象等。

以上提交存档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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